附件1：
河南师范大学“校园之星”评选条件

一、“道德之星”评选条件

具有良好的公德意识、强烈的责任意识，在敬业奉献、助人为乐、见义勇为、诚实守信、孝老爱亲等方面事迹突出。具体评选标准如下：

（1）团结同学，关心集体，助人为乐，在同学中享有较高威信。

（2）具有较强的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，热爱学校，维护学校声誉，并获得市级以上荣誉。

（3）在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、敬业奉献、诚实守信、孝老爱亲、见义勇为、文明礼仪推广等方面有突出事迹，获得市级以上宣传报道。

二、“学习之星”评选条件

具有端正的学习态度，明确的学习目的，勤学善思，能带动所在班级或专业形成良好学习氛围，积极推动学风建设，学习成绩优异。具体评选标准如下：

（1）学习成绩优异，学业成绩在班级排名前5%（含5%），综合测评在班级排名前5%（含5%），平均学分绩点在4.0以上（含4.0），曾获国家奖学金。

（2）一次性通过四级或六级考试，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在550分以上（含550分），英语六级考试成绩在520分以上（含520分）；英语四级或六级口语考试获得A级CET-SET证书。

（3）参加国家、省级学科竞赛，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等取得名次，获得表彰奖励者。
其中，（1）为必备条件，（2）（3）为参考条件。
三、“自强之星”评选条件

具有积极乐观的心态、坚忍不拔的意志、百折不挠的精神，自立自强和勤俭节约等方面事迹突出，综合测评和专业课成绩在本专业前30%。具体评选标准如下：

（1）面对家庭的贫困、自身的疾患或残疾以及突如其来的打击或挫折，能够以巨大的勇气接受困难挑战，自强自立，以良好的心态和执着的信念在逆境中不断成长成才。

（2）坚持勤工俭学，能够自己负担学费及生活费，减轻家中经济负担。

（3）个人自立自强的先进事迹曾受到市级及以上媒体报道，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或获得市级及以上“自强之星”称号奖励。

四、“创新之星”评选条件

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实践创新精神，积极参加学术活动、学科竞赛和各类科研创新实践活动，崇尚科学、追求真知，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。具体评选标准如下：

（1）在“挑战杯”、数学建模等各级各类科技竞赛活动中获得省级一等奖以上（含一等奖）。
（2）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（限第一作者，如第一作者为导师，也可以是第二作者；河南师范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）。

（3）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动，有一定的科技成果。主持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（获得国家级立项）；获得国家发明专利，如：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或其它专利。
其中，（1）为必备条件，（2）（3）为参考条件。
五、“公益之星”评选条件

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意识，在热心公益、倡导公益、实践公益、服务社会和奉献他人等方面有突出成绩。具体评选标准如下：

（1）热心公益、倡导公益、实践公益，长期坚持志愿服务，在社会上产生积极影响和广泛好评（包括志愿者“三下乡”、志愿者扶贫支教、义工服务、参与大型文化教育科技公益实践等）。

（2）服务社会，奉献他人（如见义勇为、抢险救灾、拾金不昧、救助伤残等），事迹突出，受到国家、省、市和学校表彰奖励的个人。 

（3）富有爱心，积极参与爱心捐助、帮残助困、保护环境等活动，投身社会及校园公益行动、特色社团活动，带动周围同学参与公益行动，以自己的努力推动校园公益活动的开展。

六、“创业之星”评选条件

具有强烈的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，努力拓宽就业渠道，以创业促就业，在创新性和市场潜力等方面实绩突出。具体评选标准如下：

（1）勇于投身创业实践，在大学生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带动作用。

（2）创业者事迹感人，创业取得阶段性成绩，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。

（3）自主创业，具有创业实体，有一定的社会影响。在各类创业人物评选或在“挑战杯”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中获得过省级二等级以上奖励。

七、“才艺之星”评选条件

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水准，积极推动艺术文化建设，在美术、音乐、舞蹈、戏剧、摄影、书法等方面事迹突出。具体评选标准如下：

（1）具有良好艺术修养和水准, 在声乐、舞蹈、曲艺、器乐等方面获得较高考级证书；在书法、绘画、摄影竞赛获得较高奖项。

（2）积极参加、组织学校各类文艺活动（三次以上）或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。

（3）在代表学校参加国家及省级有关文化艺术类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者。 

八、“体育之星”评选条件

具备良好的体育道德品质，持之以恒、顽强拼搏，热心推广体育运动，在一项或多项体育项目成绩突出。具体评选标准如下：

（1）在推广普及群体性体育运动，传播体育文化，引领阳光体育新风尚工作中，做出突出贡献者。

（2）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体育比赛，在历届校运会中表现优异，获得过多项单项奖励，获得表彰者。

（3）积极参加各项体育活动，

九、“社团之星”评选条件

具有推动社团工作进步和会员同学发展的能力，在提升校园文化品位，增强校园文化活力等方面实绩突出。具体评选标准如下：

（1）热爱学生社团工作，准确把握社团的发展方向，积极主动且创造性地开展社团工作，有效推动学生社团工作发展。

（2）团体活动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，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。

（3）所在社团曾获评校级以上“品牌社团”、“十佳社团”或“优秀社团”。

十、“服务之星”评选条件

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服务能力，在塑造卓越团队形象，营造优秀团队文化，热心为广大同学服务等方面事迹突出，专业课成绩在本专业前30%。具体评选标准如下：

（1）担任校、院、班级等学生干部，工作时间不少于一年。
（2）曾获得省级及以上“优秀学生干部”荣誉称号。

（3）工作积极主动，工作能力强，具有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和创新务实的工作作风，热心为广大同学服务，在同学当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和感召力。

